
上海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系统

产品名称 上海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系统

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3012874800 13012874800

产品详情

上海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系统

 

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明确到2025
年，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
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到2035年，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
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一、出口退税登记的一般程序1. 有关证件的送验及登记表的领取 企业在取得有关部门批准其经营出口产
品业务的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工商登记证明后，应于30日内办理出口企业退税登记。2. 退税
登记的申报和受理企业领到"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表"后，即按登记表及有关要求填写，加盖企业公章和有
关人员印章后，连同出口产品经营权批准文件、工商登记证明等证明资料一起报送税务机关，税务机关
经审核无误后，即受理登记。3. 填发出口退税登记证
税务机关接到企业的正式申请，经审核无误并按规定的程序批准后，核发给企业"出口退税登记证。4.
出口退税登记的变更或注销 当企业经营状况发生变化或某些退税政策发生变动时，应根据实际需要变更
或注销退税登记。二、出口退税附送材料1.
报关单。报关单是货物进出口时企业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以便海关凭此查验和验放而填具的单据。2. 
出口销售发票。这是出口企业根据与出口购货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填开的单证，是外商购货的主要凭证，
也是出口企业财会部门凭此记帐做出口产品销售收入的依据。3. 进货发票。提供进货发票主要是为了确
定出口产品的供货单位、产品名称、计量单位、数量，是否是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以便划分和计算确
定其进货费用等。 4. 结汇水单或收汇通知书。5.
属于生产企业直接或委托出口自制产品，以到岸价CIF结算的，还应附送出口货物运单和出口保险单。6. 
有进料加工复出口产品业务的企业，还应向税务机关报送进口料、件的合同编号、日期、进口料件名称
、数量、复出口产品名称，进料成本金额和实纳各种税金额等。7. 产品征税证明。8.
出口收汇已核销证明。9. 与出口退税有关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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